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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政办发〔2021〕74号

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白银区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奖励

补贴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部门、区属各单位，各

人民团体，中央、省市驻区有关单位：

《白银区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奖励补贴办法（试行）》已

经区政府第 64次常务会议讨论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贯

彻执行。

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 9月 9日

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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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银区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奖励
补贴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、区政府《关于加快旅游强区建设的实

施意见》（区委发〔2018〕22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提升旅游品牌

形象，大力培育文化旅游客源市场，壮大文化旅游实体经济，激

发文化旅游产业内生动力，调动各类社会资本在我区投资发展文

化旅游业的积极性，拓展文化旅游市场，推动文化旅游产业跨越

发展，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扶持奖励补贴范围

第一条 本办法补贴范围为在本区（白银区）注册、依法缴

税的从事文化旅游的企事业单位、行业组织、社会团体和个人以

及区外组团来银旅行社（简称“区外组团社”）。

第三章 扶持奖励补贴项目和标准

第二条 A级景区品牌创建奖励。对首次评定为国家 3A、4A

级的景区，经认定，分别给予申报单位 5万元、10万元的奖励。

第三条 星级饭店品牌创建奖励。对当年首次评定为三星级、

四星级的旅游饭店，分别给予 2万元、5万元的奖励。

第四条 乡村旅游品牌创建奖励。对当年评定为省级乡村旅

游示范村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乡镇分别给予 3万元、5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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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励。对首次评定为国家级美丽休闲乡村的乡镇给予 5万元的奖

励。

第五条 农家乐、民宿奖励。对 2019年 1月 1日以来新建的

农家乐或民宿且在旅游旺季正常经营满两年（以营业执照注册日

期为准），年接待人数 1000人以上。按照《甘肃省农家乐服务

标准等级划分与评定》办法，对首次评定为三星级、四星级、五

星级的农家乐，分别给予 1万元、2万元、5万元的奖励。旅游

民宿创建奖励，按照《甘肃省农家乐服务标准等级划分与评定》

办法，符合四星级农家乐标准的民宿评为三星级民宿、符合五星

级农家乐标准的民宿评为四星级民宿，对于三星级民宿、四星级

民宿、五星级民宿分别给予 2万元、4万元、6万元的奖励。农

家乐、民宿奖励逐年发放。

第六条 文创商品奖励。对当年研发的白银特色文创商品的

企业，且批量生产并畅销的文创旅游商品，给予重点支持和奖补。

对当年在国家级文创旅游商品大赛中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的本区

文创旅游商品企业(团队)、个人，一次性分别给予 1万元、5000

元、3000元的奖励；在省级文创旅游商品比赛中获得一、二、

三等奖的本区文创旅游商品企业（团队）、个人，一次性分别给

予 5000元、3000元、1000元的奖励。

第七条 文旅专营店奖励。支持当年企业在机场、车站、高

速公路服务区、旅游集散中心等游客聚集区域建立文创产品和旅

游商品专营店（示范店）。专营店（示范店）实行统一形象标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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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规范化管理服务，与电商平台、物流企业紧密合作，为消费者

提供便利服务。对于文化旅游商品专营店给予一次性 2万元奖励。

第八条 文化旅游人才奖励。在当年全省文化旅游行业技能

大赛中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的个人或集体给予 3000元、2000元、

1000元的奖励；在当年全国文化旅游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一、

二、三等奖的个人或集体给予 5000元、3000元、2000元的奖励。

对当年获得省级（含省级）以上文旅部门授予的旅游服务之星、

群星奖、优秀导游、优秀讲解员、酒店餐饮标准化管理人员，国

家级的给予 1500元奖励，省级的给予 1000元奖励。

第九条 旅游业态品牌创建和提升奖励补贴。对首次评定为

省级及以上红色旅游经典景区、体育旅游示范基地、研学旅游目

的地和示范基地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和工业遗产旅游基地、生态

旅游示范区的景区（景点），经认定，分别一次性给予国家级 5

万元和省级 2万元的奖励。

第十条 引客入银奖励。凡当年区内外旅行社组织区外游客

来白银旅游，以大坪凤园花海现场核准人数为准，凡引进游客年

度累计超过 1000人次，每车（以 40座以上大巴车为标准计算）

补贴 300元。在白银区乡村旅游点旅游后入住白银区辖区内星级

饭店的，每车再补贴 300元。（以大坪凤园花海和星级饭店同时

核准并及时上报区文旅局复核的人数为准）

第十一条 全年累计组团接待国内（不含白银区）人数累计

达到 1000人次（40座以上大巴车 25车）以上的区内外旅行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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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组团人数从高到低分别取前五名给予一次性奖励，奖励金额

依次为 5000元，4000元，3000元、2000元和 1000元。同时，

经审核认定，当年接待国内（不含白银区）外人数累计超过 2000

人次（40座以上大巴车 50车）的，奖励凤园花海门票 100张，

每增加 1000人，奖励凤园花海门票 100张。

第十二条 自驾车入银旅游奖励补贴。对当年在旅游旺季期

间，市内外旅行社组织同一客源城市的自驾游车队，一次性组织

车辆 30台以上，且人数不少于 100人，在我区旅游饭店住宿至

少一晚并且游览 2 处及以上 A级景区（点），或游览 1 处及以

上 A级景区且游客在我区旅游饭店至少住宿 2 晚的，按每车次

100元给予补贴奖励。（需提前上报，以区文旅局核准后的数据

为准）

第十三条 景区门票优惠奖励。全区旅游收费景区要制定门

票优惠政策，鼓励支持旅行社组团或个人自驾车来银旅游。对抖

音、快手粉丝量超过 1万人的实行免票进入；超过 2万人的可带

1人免票；超过 3万人的可带 2人免票，以此类推。（凭身份证

和手机实名制进行核准），但是坚决杜绝借免票优惠向免票人索

取财务等恶意炒作的现象发生。

第十四条 外出宣传补贴。鼓励文化旅游企业主动“走出去”

开展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宣传推广和对外交流合作。当年参加省、

市文旅部门组织或委派的市外文化旅游宣传推广或者参加展会

活动的，按照公务人员出差标准，给予交通、住宿差旅费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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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申报材料及要求

第十五条 申报材料。

1.申报奖励补贴的，须向区文旅局提出申请，并填报《白银

区文化旅游奖励补贴申请表》。

2.申报奖励补贴的旅行社，每年年底向市区文化旅游主管部

门提出申请，填写《白银区旅游团队接待确认单》，提供营业执

照复印件、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复印件等。

3.新评定或晋级的国家 A级旅游景区、星级饭店、旅游示

范村、星级农家乐及民宿、旅游示范基地以及旅游商品获奖等补

贴申报，填报《白银区文化旅游奖励补贴申请表》的同时，须提

供国家、省级相关部门的下发的文件、证书等资料。

4.个人享受本办法涉及的奖补，需填报《白银区文化旅游

励补贴个人申请表》，并提供国家、省级相关部门的文件、证书

等资料。

5.申报单位应当实事求是地提供相关申报材料，对弄虚作

假、伪造相关资料的单位和个人，除由相关部门依法追回奖补资

金外，取消其下一年度申报资格并通报批评。情节严重构成犯罪

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五章其他事项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申报表格从白银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旅游

股领取填报。实行一月一报，按季度结算。每月最后一周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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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本办法扶持奖励补贴资金从区级旅游专项资金中

列支，同时积极争取国家、省市的旅游专项资金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中涉及的旅游饭店是指白银区范围内的星

级酒店、星级农家乐、精品民宿、家庭旅馆（客栈）、大型户外

露营地（驿站）以及旅游主管部门推荐待评的其它酒店和新型旅

游业态。

第十九条 对新型旅游业态或对旅游业转型升级、品质提升

有较大影响的项目，可采取“一事一议”办法进行扶持。已采取“一

事一议”办法扶持的项目，不再享受本政策。

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奖补资格：

1.经查实，由于企业行为造成群众投诉至旅游主管部门，并

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；

2.当年因发生安全生产、食品卫生安全等重大责任事故，重

大群体性劳资纠纷事件或涉及非法生产、偷漏税、侵权、假冒伪

劣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查处的；

3.申报材料存在弄虚作假的；

4.年度内受到警告、限期整改、摘牌等处理的；

5.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相关条款或受到行政处罚的；

6.存在其他取消奖补资格情况的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两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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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白银区文化旅游奖励补贴申请表

2.白银区旅游团队接待确认单

3.白银区文化旅游奖励补贴个人申请表

4.甘肃省农家乐服务标准等级划分与评定

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9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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